
灌政办发〔2014〕96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灌南县创建
全面小康社会工作考核奖惩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驻灌部省市属单位： 

《灌南县创建全面小康社会工作考核奖惩办法》已经县政府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1月17日
灌南县创建全面小康社会工作
考核奖惩办法

为进一步明确各乡镇、园区及部门创建全面小康社会工作责任，充分调动全县上下形成创建工作合力，确保我县2014年创建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特制定本办法。

一、部门考核

（一）考核对象：创建全面小康社会工作指标承担及监测部门。

（二）考核内容及计分标准（满分100分）。

1．指标达标（60分）
《灌南县部门创建全面小康社会工作责任指标体系》4大类25项指标。

2．群众公认（20分）

（1）开展创建宣传（10分）

制定宣传工作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开展多种方式宣传，确保本单位全体职工及家庭成员、工作对象对全面小康内涵知晓率达100%、综合认可度达70%以上。

（2）实施重点项目（10分）

根据本单位承担的创建指标内容梳理重点支撑项目，加大投入，组织人力、物力重点突破，提高群众认可度。

3．基础工作（20分）

（1）建立组织机构（5分）

出台创建全面小康社会工作领导小组文件，主要负责人任组长，有专职分管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负责创建具体工作。按时分析上报目标进度及工作开展情况。

（2）制定创建方案（5分）

明确创建目标、时间进度节点、保障措施、具体责任，做到科学详细、切实可行、针对性强、易于操作。

（3）完善台账资料（10分）

专人负责创建工作台账，建档科学、详细、整齐、完备。

（三）考核办法。

1．指标达标数据以省统计局、省发改委和省委研究室等主管部门反馈确认的小康指标完成情况为准。

2．其他各项工作完成情况以县小康办督查和检查验收为准。
（四）考核奖惩。

1．对2013年未达目标、2014年经努力达标的各项指标及对2013年已达标、2014年巩固达标的各项指标，且综合考核得分在90分以上的，对承担部门和监测部门分别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

2．对于2014年未达标的指标（“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除外），对相关承担部门和监测部门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年度综合目标达标奖，并在全县通报批评。

二、乡镇考核

（一）考核对象:各乡镇。

（二）考核内容及计分标准（满分100分）。

1．指标达标（20分）
《灌南县乡镇创建全面小康社会工作责任指标体系》4大类12项指标。

2．群众公认（60分）

（1）开展创建宣传（40分）

制定宣传工作专门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开展多种方式宣传，确保群众对全面小康内涵知晓率达100%、综合认可度达70%以上。

（2）实施重点项目（20分）

根据创建指标内容和本乡镇群众亟需解决的民生实事梳理重点支撑项目，加大投入，组织人力、物力重点突破，提高群众认可度。

3．基础工作（20分）

（1）建立组织机构（10分）

出台创建全面小康社会工作领导小组文件，主要负责人任组长，有专职分管负责人和具体工作人员负责创建具体工作。按时分析上报目标进度及工作开展情况。

（2）制定创建方案（5分）
明确创建目标、时间进度节点、保障措施、具体责任，做到科学详细、切实可行、针对性强、易于操作。

（3）完善台账资料（5分）
专人负责创建工作台账，建档科学、详细、整齐、完备。
（三）考核办法。

1．指标达标数据由县监测部门确认提供。

2．其他各项工作完成情况以县小康办督查和检查验收为准。
3．各项指标按照各自分值，达到或超过目标值，得满分；未达到目标值的按完成目标值的比例计分。

（四）考核奖惩。

1．对全面小康创建工作考核得分90分以上，且群众对全面小康社会综合认可度高于70%的乡镇给予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
2．对于全面小康创建工作考核得分低于80分、群众对全面小康社会综合认可度低于60%的乡镇不予奖励，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年度综合目标达标奖，并在全县通报批评。

三、其他奖项

对在全面小康社会创建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评比表彰，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本办法由县创建全面小康社会工作推进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1．灌南县部门创建全面小康社会工作责任指标体系

2．灌南县乡镇创建全面小康社会工作责任指标体系

附件1

灌南县部门创建全面小康社会工作
责任指标体系

	指 标 名 称
	代码
	单位
	目标值
	承担部门
	监测部门

	一、经济发展
	
	
	
	
	

	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
	元
	≥24000
	发改委
	统计局

	2．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2
	%
	≥92
	发改委
	统计局

	3．城市化水平
	3
	%
	45
	住建局 公安局
	统计局

	4．城镇登记失业率
	4
	%
	＜5
	人社局
	人社局

	二、生活水平
	
	
	
	
	

	5．居民收入
	
	
	
	
	

	（1）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5
	元
	≥16000
	人社局 财政局

民政局
	国调队

	（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6
	元
	≥8000
	农工部 农  委

民政局 林业局

农机局 海渔局
	国调队

	6．居民住房
	
	
	
	
	

	（1）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7
	M2
	30
	住建局
	国调队

	（2）农村人均钢筋、砖木结构住房面积
	8
	M2
	40
	农工部 住建局
	国调队

	7．居民出行
	
	
	
	
	

	（1）农村行政村通灰黑公路（或航道）比重
	9
	%
	100
	交运局
	交运局

	（2）城镇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10
	M2
	12
	住建局
	住建局

	8．居民信息化普及程度
	
	
	
	
	

	（1）百户家庭电话拥有量
	11
	部
	200
	经信局
	国调队

	（2）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
	12
	台
	40
	经信局 商务局
	国调队

	9．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
	13
	%
	18
	文广体局

教育局 旅游局
	国调队

	10．恩格尔系数
	14
	%
	<40
	发改委
	国调队

	三、社会发展
	
	
	
	
	

	11．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
	15
	%
	≥1
	科技局 经信局

财政局 经济开发区 化工园区
	统计局

	12．初中毕业生升学率
	16
	%
	≥90
	教育局
	教育局

	13．卫生服务体系健全率
	17
	%
	≥90
	卫生局
	卫生局

	14．社会保障
	
	
	
	
	

	(1)城镇劳动保障三大保险各自覆盖面
	18
	%
	≥95
	人社局 工商局

经济开发区 化工园区现代农业园区
	人社局

统计局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
	≥95
	
	

	城镇失业保险
	
	%
	≥95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
	
	%
	≥95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
	19
	%
	≥85
	卫生局
	卫生局

	15．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
	20
	%
	90
	政法委 公安局
	政法委

	16．城乡村（居）民依法自治
	
	
	
	
	

	（1）城镇社区居委会依法自治达标率
	21
	%
	90
	民政局
	民政局

	（2）农村村委会依法自治达标率
	22
	%
	95
	民政局
	民政局

	四、生态环境
	
	
	
	
	

	17．绿化水平
	
	
	
	
	

	（1）城市绿化覆盖率
	23
	%
	40
	住建局
	住建局

	（2）森林覆盖率
	24
	%
	20
	林业局
	林业局

	18．环境质量综合指数
	25
	分
	80
	环保局
	环保局


附件2
灌南县乡镇创建全面小康社会工作
责任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目标值
	分值
	监测部门

	一
	经济发展
	
	
	2
	

	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24000
	2
	统计局

	二
	生活水平
	
	
	4
	

	2
	城乡居民收入
	元
	农村居民纯收入≥800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6000元
	1
	国调队

	3
	城乡人均钢筋、砖木结构住房面积
	M2
	城镇≥40，

农村≥30
	1
	国调队

	4
	农村行政村通灰黑公路及完好畅通比重
	%
	100
	1
	交运局

	5
	百户家庭电话拥有量
	部
	≥200
	0.5
	国调队

	6
	百户家庭电脑拥有量
	台
	≥40
	0.5
	国调队

	三
	社会发展
	
	
	10
	

	7
	城镇劳动保障三大保险各自覆盖面
	%
	≥95
	5
	人社局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
	≥95
	
	

	
	城镇失业保险
	%
	≥95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
	%
	≥95
	
	

	8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
	%
	≥85
	1
	卫生局

	9
	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
	%
	90
	2
	政法委

	10
	城乡村（居）民依法自治
	
	
	2
	民政局

	
	（1）城镇社区居委会依法自治达标率
	%
	90
	
	

	
	（2）农村村委会依法自治达标率
	%
	95
	
	

	四
	生态环境
	
	
	4
	

	11
	镇驻地及村庄绿化覆盖率
	
	完成县下达年度
绿化任务
	2
	林业局

	12
	污染物点源达标排放、区域环境质量达到功能要求
	
	村庄周边空气质量、水源水质、噪声控制群众满意
	2
	环保局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11月17日印发
PAGE  
— 1 —

